

















 栗子府发〔2024〕74号

丰都县栗子乡人民政府
关于2024年度第三批低收入脱贫人口到户产业奖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驻村工作队、乡级各站办所：
为有效稳定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收入，鼓励脱贫人口发展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按照丰都县《中共丰都县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收回2024年栗子乡红色美丽村庄项目资金计划并重新安排的通知》（丰委农组〔2024〕15号）文件，结合我乡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具体如下：
一、资金概况
本次下达我乡脱贫人口到户产业奖补资金0.953万元，资金来源渝财预〔2024〕35号，专项用于到户产业奖补。
二、奖补要求
（一）奖补对象。本次资金奖补对象为2024年在家发展产业但未享受第一批、第二批产业奖补以及已享受第一二批产业奖补但需增加资金的脱贫户和监测户。
（二）奖补标准。严格按照第一批奖补资金方案中的奖补标准确定奖补金额。
（三）奖补用途。用于发展小种植、小养殖、小田园等庭院经济，购买农资设备、恢复生产发展、稳定收入来源等方面开支。 
三、补助方式
各村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引导农户申请补助资金，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对于农业产业效益发展较好，自身致富能力强，特别是带动其他低收入对象致富的农户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进行补助。对于积极发展农业产业，有扩大生产意愿的农户，在其扩大生产后，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补助。
四、补助程序	
（一）本人申请。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户主或户成员自愿填写“2024年栗子乡到户产业补助资金申请表”并提交到所在村委会。
（二）村级初审。以行政村（社区）为单位，组织村民代表、监督人员、村组干部、驻村干部等，对申请对象进行查验初审。重点验证申请对象所提供的发展产业相关证明材料是否属实；申请对象所在家庭是否属于脱贫户或监测对象户；申请对象的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等信息是否准确。村级初审通过后，村（社区）两委签字盖章，报乡级审核汇总。
（三）成果验收。各村（社区）组织村干部或包村工作组成员开展验收，乡级验收通过后，乡村两级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同时在乡政务公开栏、村（居）公开栏或村（社区）内人口集中点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10天。
五、工作要求
（一）情况摸排。各村（社区）摸排本辖区内2024年在家发展产业但未享受第一批、第二批产业奖补以及已享受第一二批产业奖补但需增加资金的情况，并及时联系符合条件的脱贫户和监测户到村（居）委会填写申请表。
（二）整理资料。乡村两级收集相关档案资料，重点收集脱贫户、监测户提供的发展产业的佐证资料；建立补助资金台账，在台账中明确户主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账号等关键信息。
（三）专款专用。用好用实奖补资金，严禁用于脱贫户、监测户以外和与增收不相关的开支。严格执行资金项目公告公示“两个一律”的要求，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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